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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

到

８

人，杨启典董事长因公未能出席，委托孟召永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梅野雅之副董事长、东隆董事因公未能出

席，皆委托藤谷阳一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总经理熊铁虹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西安维维资源有限公司拟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的议案。

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上的《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西安维维资源有限公司拟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的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０６

号）。

２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上的《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０７

号）。

３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议案。

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上的《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号）。

特此公告！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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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西安维维资源有限公司拟签署股权转让

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子公司西安维维资源有限公司拟出售所持有的内蒙古维维能源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４

日与

鄂托克旗新亚煤焦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现拟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合同》。 股权转让价款拟定为人

民币柒亿贰仟万元（

￥７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

交易标的为内蒙古维维能源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实施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一、交易概述

（一）、子公司西安维维资源有限公司拟出售所持有的内蒙古维维能源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４

日与

鄂托克旗新亚煤焦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现拟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合同》。 股权转让价款拟定为人

民币柒亿贰仟万元（

￥７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交易价格与账面净资产值

１８３

，

９２３

，

１６４．０３

元相比，溢价

２９１．４７％

。 与资产评估值

７１８

，

２６１

，

０００．００

元相比，溢价

０．２４％

。

（二）、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子公司西安维维资源有限公司拟签署股权

转让合同的议案》，独立董事也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同意该事项。

（三）、《股权转让合同》生效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情况介绍

（一）、交易各方当事人基本情况

１

、转让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西安维维资源有限公司

住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草滩生态产业园尚稷路

２６９９

号

法定代表人：崔桂周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叁仟玖佰捌拾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贰亿叁仟玖佰捌拾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饮料（固体饮料）的经营；实体投资、矿产品、农业生产资料、化工产品及原料、橡胶制品的销售；货物和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

西安维维资源有限公司持有内蒙古维维能源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２

、受让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鄂托克旗新亚煤焦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鄂托克旗棋盘井后山亿隆公司东侧

法定代表人：杨永耀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壹仟贰佰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贰亿壹仟贰佰万元

经营范围：煤矿机械设备及配件销售；洗精煤、销售。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

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内蒙古新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１２７２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６０％

；杨永耀出资

４２４０

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

２０％

；李文珍出资

４２４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

。

３

、交易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内蒙古维维能源有限公司

住所：乌海市海南区白云乌素矿区

法定代表人：黄景坡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壹仟壹佰肆拾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壹亿壹仟壹佰肆拾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煤炭生产、销售；洗煤。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９

日

股东持股情况：西安维维资源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０％

。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１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鄂托克旗新亚煤焦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鄂托克旗棋盘井后山亿隆公司东侧

法定代表人：杨永耀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亿壹仟贰佰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贰亿壹仟贰佰万元

经营范围：煤矿机械设备及配件销售；洗精煤、销售。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８

日

股东及持股比例情况：内蒙古新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１２７２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６０％

；杨永耀出资

４２４０

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

２０％

；李文珍出资

４２４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

。

２

、交易对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情况

交易对方之母公司内蒙古新亚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一直致力于能源投资，现拥有四个煤矿：鄂托克旗新亚煤焦有限责

任公司、鄂托克旗东亨煤矿、鄂托克旗东辰煤矿、内蒙古蒙西矿业有限公司库里火沙图煤矿（为

２０１１

年从香港上市公司鸿

欣集团以

１８

亿元的对价收购）；矿区总面积为

１２．１

平方公里，储量达

１．８

亿吨，年生产能力达

３００

万吨以上。

４

、受让方与本公司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及人员等关联关系。

５

、受让方未经审计的

２０１２

年度的财务报表显示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资产总额为

３

，

３８４

，

０７８

，

１０３．１６

元、资产净额为

１

，

７０５

，

７６７

，

２５６．１４

元、 营业收入为

１

，

６２４

，

２３０

，

５６４．５９

元、 净利润为

８８７

，

９８９

，

５６９．６４

元、 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１

，

１６０

，

６６９

，

４８７．４９

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１

、交易标的为内蒙古维维资源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交易标的除以原始发票金额为人民币

１４３

，

４２０

，

１７６．４０

元的机器设备作为抵押物向中国外贸金融租赁有限公司取

得借款外，其他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３

、西安维维资源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

日受让北京盛世华轩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标的公司

５１％

的股权，股权转让

对价为人民币壹亿玖仟陆佰万元（

￥１９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受让王茂盛、张福录、张和、张志刚、任义明等持

有的标的公司

４９％

的股权，股权转让对价为人民币壹亿捌仟万元（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４

、交易标的拥有的采矿权及储量情况

公司拥有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颁发的内蒙古维维能源有限公司白云乌素煤矿采矿许可证， 证号为

Ｃ１５００００２０１１１１１１２０１２０２０２

。开采矿种为煤，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生产规模为

１２０．００

万吨

／

年，矿区面积为

４．０４６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８

日。

经内国土资储备字［

２００３

］

３２

号文核定保有资源储量为

３５２１

万吨。

５

、 交易标的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与乌海市中荣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以人民币叁亿玖仟万元

（

￥３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的对价受让了乌海市西部煤化工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二）、交易标的财务报告审计情况

（

１

）、 交易标的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 由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

２０１３

］ 第

１１０２５８

号审计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资产总额为

１

，

０４３

，

８４６

，

１２４．４４

元，负债总额为

８５９

，

９２２

，

９６０．４１

元，净资

产为

１８３

，

９２３

，

１６４．０３

元，营业收入为

２４８

，

４５２

，

８３２．１２

元，净利润为

７

，

６５４

，

６７８．６８

元，上期净利润为

４９

，

４３０

，

４８６．９６

元。

（

２

）、交易标的拥有的全资子公司乌海市西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由具有证券期货从

业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３

］ 第

１１０２５７

号审计报告，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资产总额为

８７３

，

１１７

，

６３４．７７

元，负债总额为

７０８

，

２３２

，

１０１．８５

元，净资产为

１６４

，

８８５

，

５３２．９２

元，营业收入为

１

，

１８５

，

８３８

，

１４７．１６

元，净利润为

－２１

，

３７６

，

５２３．５５

元，上期净利润为

５

，

９２６

，

１６７．２７

元。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１

、交易标的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由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银信资评

报［

２０１３

］ 沪第

０７２

号评估报告，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７１

，

８２６．１０

万元，较账面净资产增值

５３

，

４３３．７９

万元，增

值率为

２９０．５２％

。

被评估企业近三年及评估基准日资产负债情况见下表： 金额单位：元

项目

／

报表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３３７

，

１０８

，

４２１．５１ ４１０

，

１００

，

４１０．３２ ８２０

，

５５０

，

０４０．５６ １

，

０４３

，

８４６

，

１２４．４４

负债

２４８

，

５３５

，

７３０．３３ ２９２

，

５５４

，

２６６．３７ ６５２

，

１６１

，

８３４．６３ ８５９

，

９２２

，

９６０．４１

净资产

８８

，

５７２

，

６９１．１８ １１７

，

５４６

，

１４３．９５ １６８

，

３８８

，

２０５．９３ １８３

，

９２３

，

１６４．０３

被评估企业近三年及评估基准日当期经营状况见下表：

金额单位：元

项目

／

报表年度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

１０７

，

６８１

，

９５６．２０ ２３５

，

１７１

，

４０９．２０ ２５７

，

２３２

，

６６９．４９ ２４８

，

４５２

，

８３２．１２

其中

：

主营业务收入

１０７

，

６７１

，

９０６．２０ ２３４

，

９８９

，

８４７．２０ ２５６

，

２５１

，

８４４．０２ ２４８

，

３２６

，

６８１．７１

其他业务收入

１０

，

０５０．００ １８１

，

５６２．００ ９８０

，

８２５．４７ １２６

，

１５０．４１

营业成本

１１９

，

２１８

，

１５８．２４ １６１

，

０３９

，

８９２．８２ １０２

，

６９３

，

６３１．１５ １６２

，

６９４

，

９１２．４１

其中

：

主营业务成本

１１９

，

２１８

，

１５８．２４ １６１

，

０３９

，

８９２．８２ １０２

，

６９３

，

６３１．１５ １６２

，

６９４

，

９１２．４１

其他业务成本

－ － － －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９

，

２７４

，

５８０．６７ ２２

，

２４３

，

６１６．１９ ２２

，

１１７

，

８１８．０７ １８

，

８５０

，

８０３．０５

销售费用

５

，

４０９

，

４２０．５３ ８

，

９４８

，

２８８．７２ ８

，

１０８

，

８８１．７９ ７

，

０４６

，

５７９．３６

管理费用

１６

，

０７２

，

１１４．０６ １７

，

２９６

，

４１１．９３ ３２

，

８０９

，

１２４．８５ ３５

，

０９１

，

４０９．９０

财务费用

５

，

６３０

，

７４７．８８ ２

，

８５０

，

３９１．９７ １６

，

４３４

，

１５３．４７ １３

，

８６９

，

２９０．４０

资产减值损失

１

，

５１９

，

０６８．６１ －１

，

０５２

，

５２９．９４ １

，

３５０

，

８０９．０５ －８５１

，

５１０．１６

营业外收入

４８

，

６１０．００ ２

，

６５２

，

８２０．５８ １

，

１４３

，

５４９．００ ２

，

４７９

，

１９０．１７

营业外支出

１

，

５０９

，

１２８．２６ ３６７

，

７５８．４８ ４６

，

３５９．２５ ２

，

００１

，

３０６．９２

利润总额

－５０

，

９０２

，

６５２．０５ ２６

，

１３０

，

３９９．６１ ７４

，

８１５

，

４４０．８６ １２

，

２２９

，

２３０．４１

所得税

－２

，

４４４

，

０１２．８２ －３９０

，

２２６．５２ ２５

，

３８４

，

９５３．９０ ４

，

５７４

，

５５１．７３

净利润

－４８

，

４５８

，

６３９．２３ ２６

，

５２０

，

６２６．１３ ４９

，

４３０

，

４８６．９６ ７

，

６５４

，

６７８．６８

２

、评估方法及其重要假设前提：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进行评估，在比较两种评估方法所得出评估结论

的基础上，分析差异产生原因，最终确认评估值。

（

１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被评估企业经审计后的总资产价值

１０４

，

３８４．６１

万元，总负债

８５

，

９９２．３０

万元，净资产

１８

，

３９２．３１

万元。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为：

总资产账面值

１０４

，

３８４．６１

万元，评估值

１５３

，

１６４．２２

万元，评估增值

４８

，

７７９．６

万元，评估增值率

４６．７３％

；

总负债账面值

８５

，

９９２．３０

万元，评估值

８５

，

９４２．３０

万元，评估减值

５０．００

万元，评估减值率

０．０６％

。

净资产账面值

１８

，

３９２．３１

万元，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为：净资产评估值

６７

，

２２１．９２

万元（大写：人民币陆亿柒仟贰佰贰

拾壹万玖仟贰佰元整），评估增值

４８

，

８２９．６１

万元，评估增值率

２６５．４９％

。

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及评估明细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净值 评估值 增减额 增减率

％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 ／ Ａ

流动资产

３３

，

１６２．２０ ３３

，

２７４．１２ １１１．９２ ０．３４

长期股权投资

４１

，

０００．００ ４１

，

５２０．７３ ５２０．７３ １．２７

固定资产

２４

，

５７０．０４ ２５

，

３４１．８７ ７７１．８３ ３．１４

其中

：

建 筑 物

８

，

６３５．３８ ８

，

６９５．２８ ５９．９０ ０．６９

设 备

１５

，

９３４．６７ １６

，

６４６．６０ ７１１．９３ ４．４７

工程物资

３７７．８８ ３７７．８８

在建工程

５９．８８ ５９．８８

无形资产

５

，

２１４．６１ ５２

，

５８９．７４ ４７

，

３７５．１３ ９０８．５１

资产总计

１０４

，

３８４．６１ １５３

，

１６４．２２ ４８

，

７７９．６１ ４６．７３

流动负债

７９

，

７８１．４６ ７９

，

７８１．４６

非流动负债

６

，

２１０．８４ ６

，

１６０．８４ －５０．００ －０．８０

负债总计

８５

，

９９２．３０ ８５

，

９４２．３０ －５０．００ －０．０６

净 资 产

１８

，

３９２．３１ ６７

，

２２１．９２ ４８

，

８２９．６１ ２６５．４９

（

２

）、收益法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在企业持续经营及本报告所列假设和限定条件下， 被评估企业账面净资产

１８

，

３９２．３１

万元，采用收益现值法评估，评估后被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７１

，

８２６．１０

万元，评估增值

５３

，

４３３．７９

万元，增

值率

２９０．５２％

。

（

３

）、评估结果的选取

收益法评估结果为

７１

，

８２６．１０

万元，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

６７

，

２２１．９２

万元，差异金额

４

，

６０４．１６

万元，以资产基础法评估值

为基数计算差异率

７％

。

两种评估结果差异原因为：收益法是按被评估企业未来的净现金流折现后的结果，反映了企业在评估假设的前提下

能获得的收益的折现总和；而资产基础法为被评估企业在评估基准日各项可确指资产价值的累加，未包括可能存在的、

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价值，故收益法评估值高于资产基础法评估值。 因整体性资产都拥有综合获利能力，被评估企业拥

有商誉、销售网络、专业技术人才等不可确指的无形资产，并且未来收益性良好，按未来的净现金流折现计算的收益法评

估值能更好的体现企业的价值， 故本次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的评估结论。 即被评估企业于评估基准日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为

７１

，

８２６．１０

万元（大写：人民币柒亿壹仟捌佰贰拾陆万壹仟元整）。

（四）、本次股权出售涉及的债权债务转移

１

、依据股权转让合同约定，乙方除了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外，还应支付清偿债务金额为人民币玖亿叁仟万元（

￥９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２

、在双方交接交易标的（以下简称“交接日”）之前，交易标的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均由转让方负责清理并享有

和承担，但为确保交易标的经营的连续性，需由交易标的承继的流动资产（包含实物资产，但不包含现金资产）、相应的

流动负债以及双方特别约定的债权债务除外。

四、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１

、合同主体

甲方：西安维维资源有限公司（转让方）；

乙方：鄂托克旗新亚煤焦有限责任公司（受让方）

２

、交易价格

（

１

）双方确定，乙方购买标的股权而应向甲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确定为人民币柒亿贰仟万元（

￥７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

２

）经甲乙双方协商确定，就本次股权转让，乙方应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及清偿债务总金额为人民币壹拾陆亿伍仟

万元（

￥１

，

６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

３

、支付期限

（

１

）本次股权转让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合同》后，乙方根据《框架协议》向甲方支付的保证金将自动转成股权转让款。

（

２

）本合同生效后三（

３

）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

５２％

的股权转让款。

（

３

）剩余

４８％

的股权转让款，自办理完毕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手续之日起九十（

９０

）日内由乙方支付给甲方。

４

、过户时间安排

自乙方支付完毕首期股权转让款（即

５２％

的股权转让款）之日起三十（

３０

）日内，甲方协助乙方办理完毕本次股权转

让及目标公司名称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 并同时办理将标的股权质押给甲方的质押登记手续。 乙方应保证变更后目标

公司的名称中不再使用“维维”字号。

５

、合同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

本合同经各方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正式成立， 经甲方控股股东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批

准后正式生效。

６

、违约责任

（

１

）如乙方未按期足额支付股权转让款、偿还清偿债务，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照每日千分之一的标准就延迟支付款

项承担违约责任。

（

２

）乙方迟延支付相关款项或延迟履行其他合同义务超过二十（

２０

）日的，则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按照

股权转让价款及清偿债务总金额的百分之十承担违约责任。

（

３

）甲方延迟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义务，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照股权转让款总额的千分之一的标准承担违约责任及损

失；甲方迟延履行合同义务超过二十（

２０

）日的，则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甲方按照股权转让价款及清偿债务总金

额的百分之十承担违约责任及损失。

五、涉及出售股权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出售事项，未涉及人员安置和土地租赁等情况。 交易完成后未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未产生同业竞争。 出售

股权资金将用于现有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本次股权出售事项未涉及募集资金项目。 本次股权出售事项未涉及上市公

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事项。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股权转让收益为

３４

，

４００

万元，将有效地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减少财务费用支出，对经营成

果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公司集中精力做大做强主业，实现公司的大食品战略。

２

、交易标的公司

１００％

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存在为交易标的公司提供担保、委托该子公司理财等行为。 交易标的

公司（含子公司）至评估基准日账面欠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往来款为

１

，

００７

，

１０１

，

９６３．４６

元；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欠维

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往来款为

９６３

，

４７８

，

６５２．５８

元。 双方已在股权转让合同中明确约定三个月内归还，并将提供相

应的股权质押作为还款担保，不会对上市公司财务造成不利影响。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二）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三）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００

证券简称：维维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７

号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

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需要和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需修改公司的经营范围，故将

《公司章程》中第十三条修改为：

第十三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为：

许可经营项目：饮料（蛋白饮料类、固体饮料类、其他饮料类），方便食品（其他方便食品）、糕点（烘烤类糕点）、饼干生

产，预包装食品、乳制品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等制品（以行政部门核定为准）的生产、瓶（桶）

装饮用水类、茶饮料类、果汁及蔬菜汁的生产，仓储运输。

一般经营项目：食品、饮料的研究、开发，谷物及薯类、包装材料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

特此公告！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００

证券简称：维维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议案》。

鉴于本次董事会的议案即关于子公司西安维维资源有限公司拟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的议案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

条款的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现就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有关事项初定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星期四）上午

１０

：

００

。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采用会议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五）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江苏省徐州市维维大道

３００

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议案

１

：关于子公司西安维维资源有限公司拟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的议案；

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的公告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星期四）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３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四、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原件，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原

件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股东代表持本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股票账户原件及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星期三）或之前到江苏省徐州市维维大道

３００

号本公司办公楼四楼办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

用传真方式登记（

ＦＡＸ

：

０５１６－８３３９４８８８

）。

（二）股东须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由委托人签署或由委托人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签署。如果该委托书由委托人

受权他人签署， 由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须经公证。 经过公证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和委托书须在

办理会议登记时送达本公司。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常设联系人：孟召永、肖娜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６－８３２９０１６９

、

８３３９８１３８

传真：

０５１６－８３３９４８８８

联系地址：江苏省徐州市维维大道

３００

号维维股份办公楼。

邮政编码：

２２１１１１

。

２

、费用：出席会议人员食宿、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三月十一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格式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８

日召开的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子公司西安维维资源有限公司拟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的议案

２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

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股票简称：维维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０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９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召集人宋晓梅女士主持。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了审议关于子公司西安维维资源有限公司拟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的议案。 详见刊

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维维食品饮料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西安维维资源有限公司拟签署股权转让合同的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０６

号）。

全体监事一致认为：

１

、本次交易符合中国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的规定，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交易内容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３

、本次交易的评估和审计机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均独立于交易各方；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

循了市场化原则和公允性原则。

４

、本次交易价格客观公允，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做大做强主业，符合本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O一三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２

证券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 ００４

号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临时）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６

日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点正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

应参加表决董事

１１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８

名，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以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以部分要约收购方式增持本

公司股份的议案》；

同意公司股东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以部分要约的方式收购本公

司股权。 本次要约收购的目标收购股份为

１４６

，

５８８

，

１３６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３０．２９％

，要约价格为

２０

元

／

股。

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如公司现有股东接受本次收购要约，嘉士伯香港

与其关联公司嘉士伯重庆有限公司将合计最多持有本公司

６０％

的股权，计

２９０

，

３８２

，

７１８

股，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发生变化，仍然为嘉士伯基金会。

本次要约收购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还需通过中国商务部门审

核，要约收购报告书需经中国证监会出具无异议函方得以正式公告发出。

与嘉士伯香港与其关联公司嘉士伯重庆有限公司相关联的董事回避，未

参加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８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与嘉士伯香港与其关联公司嘉士伯重庆有限公司相关联的董事回避，未

参加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８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０３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２

股票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５

号

重 庆 啤 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根据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司将于近期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７

日（星期三）上午

９∶３０

分。

２

、召开地点： 重庆市北部新区大竹林恒山东路

９

号

公司北部新区分公司接待中心

３

、召集人：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 《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以部分要约收购方式增持本公司股

份》的议案》。

三、股东大会登记办法：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一）登记方式：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人代表授权委托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

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

证券账户卡及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异地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６

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三）登记及联系地址：

１

、重庆市北部新区大竹林恒山东路

９

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２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８９１３９３９９

，

０２３－８９１３９３８８

３

、联系人：邓炜、许玛

４

、传真：

０２３－８９１３９３９３

５

、邮政编码：

４０１１２３

（四）出席会议资格：

１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凡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有表决权的股东均可委任一名人士（不论该人

士是否为股东）作为其股东代理人，代理出席及表决。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会议为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２

、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１日

附件一：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重庆啤酒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以下议案分别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１

《

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以部分要约收购方式增持本公司

股份

》

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２

股票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６

号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 本公司接公司股东

Ｃａｒｌｓｂｅｒｇ Ｂｒｅｗｅｒｙ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文名称：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士伯香港”）通

知，鉴于本次要约收购需获得商务部门的相关审核，因此嘉士伯香港将在取

得商务部门相关核准后将本次要约收购的申报材料报送至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审核。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２８

证券简称：玉龙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３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以通讯方式审议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

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６４６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７

日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普通股（

Ａ

股）

７

，

９５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８０

元，扣除承销

及保荐费用、 发行登记费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后， 净募集资金共计人民币

８１２

，

７４６

，

８００．８６

元，上述资金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

日到位，业经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

出具“苏公

Ｗ

［

２０１１

］

Ｂ１０２

号”《验资报告》。

根据《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发行的募集资金用

于伊犁玉龙钢管有限公司年产

２５

万吨油、气等长距离输送钢管项目及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

限公司年产

１７

万吨油、气等长距离输送钢管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对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进行变更，但未改变募集资金的使

用方向，募投项目仍为油、气等长距离输送钢管项目（具体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４

）。 该议案同时获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以及公

司保荐机构平安证券均对本次变更事宜发表了独立的专业意见。

二、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规定》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要求，公司及公司相关子公司会

同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分别与交通银行无锡前洲支

行、广发银行无锡锡惠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

规定存放、使用和管理募集资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和使用情况良好。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８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共计

１０

，

４７０．７４

万元（不含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８０００

万元）。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投资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有关规定，本着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

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公司及相关子公司拟使用部分闲

置募集资金选择适当的时机，阶段性投资于安全性、流动性较高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在

１

年内可滚动购买，但任一时点持有未到期的理财产品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

１

、理财产品品种

为控制风险，投资的品种为低风险、短期（不超过

１

年）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

公司不会将该等资金用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以股票、利率、汇率及其衍生品种为

主要投资标的的理财产品。

２

、决议有效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

３

、购买额度

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使用的前提下，

１

年内累计购买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

元，即在

１

年内可滚动购买，但任一时点持有未到期的理财产品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

元。

上述银行理财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

用途，开立或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将及时报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１

、投资风险

（

１

）尽管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

大。

（

２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

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２

、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

１

） 在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专业理财机构作为受托方、明确委托理财金额、 期间、选择委托理

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部、证

券部具体操作。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严格控制投资风

险。

（

２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上述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

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

３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短期

理财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１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在确保正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和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购买银行理财产品能够提高

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增加现金资产收益；同时公司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金额及

审批权限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范围、期限、归口管理部门的确定及风险控制措施的有效落实能够

降低投资风险，保障资金安全。

综上所述，该事项的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我们同意公司利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并按购买理财产品的总额度履行相应地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２

、监事会意见

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来源为闲置募集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前

提下能够提高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增加收益；公司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金额及审

批权限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监事会可以对公司购

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

３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平安证券认为：玉龙股份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经过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

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同时获得一定的投

资效益，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同时对玉龙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也不存在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书

３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３月８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００

证券简称：风范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５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获得

常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常熟

风范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风范置业”）近日收到常熟市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关于常熟市

２０１２Ｂ－００９

地块“荷香雅居”住宅和商业用房项目核准的

批复》（常发改核［

２０１３

］

４２

号），主要内容如下：

一、为发展经济，满足市场对住宅和商业用房的需求，同意风范置业实施

该建设项目。

二、建设地点：常熟市

２０１２Ｂ－００９

地块位于常熟市尚湖镇人民北路以西、

尚湖大道以北，占地

４７５７５

平方米。

三、主要建设内容：总建筑面积

８９２０９．９２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７０８１８．８４

平方米（住宅

６６００１．５２

平方米，配套商业用房

３４６７．３２

平方米，物业管

理用房

５００

平方米，社区用房

４００

平方米，门卫和配电房

４５０

平方米），地下建筑

为

１８３９１．０８

平方米。 并配套相应的道路、场地、绿化景观等设施。

四、项目总投资

２５８００

万元。 资金来源自筹。

五、项目建设年限：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六、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在办结城乡规划、建设施工等

相关手续后，方可开工建设。

七、核准文件有效期限为

２

年，自发布之日起计算。

风范置业将在办理城乡规划、建设施工等相关手续后及时实施该项目的

开工建设，公司也将持续披露项目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００

证券简称：风范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６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方电网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电网”）公

布了《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线路材料类框架招标中标结

果公告》。在南方电网此次招标中我公司中标情况如下：

５００ｋＶ

变电站钢结构，

共中

１

个包；

３５ｋＶ

、

１１０ｋＶ

、

２２０ｋＶ

变电站钢结构， 共中

１

个包；

５００ｋＶ

角钢塔，共

中

５

个包；

３５ｋＶ

、

１１０ｋＶ

、

２２０ｋＶ

角钢塔，共中

４

个包；

３５ｋＶ

、

１１０ｋＶ

、

２２０ｋＶ

钢管组

合塔，共中

４

个包；

３５ｋＶ

、

１１０ｋＶ

、

２２０ｋＶ

钢管杆，共中

１

个包。预计中标总重量约

３．２

万吨， 合计金额约

２．５８

亿元， 约占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的营业收入的

１５．６％

。 公司尚未取得南方电网的书面中标通知书。

详细内容请查看本次中标公示媒体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阳光电

子商务平台：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ｉｄｄｉｎｇ．ｃｓｇ．ｃｎ／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ｎｅｗｓ／ＰｕｂＶｅｎｄｏｒＮｅｗｓＢｒｏｗｓｅ．ｈｔｍｌ

？

ｎｅｗｓＩｄ＝５０００００４０７８

上述项目中标后，其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

影响，但不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该项目的执行期限以中标通知书和签订的合同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常熟风范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１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７５１

股票简称：

＊ＳＴ

锌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关于股票停牌公告

本公司管理人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辽宁省葫芦岛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葫芦岛中院”或“法院”）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裁定受理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锌业股份”）重整，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５

日指定锌业股份清算组为管理人。

一、关于停复牌事项安排

根据《上市规则》第

１３．２．７

条的规定，本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起停

牌，至法院就重整计划做出裁定后，公司按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复牌。

二、风险提示

１

、公司股票交易目前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ＳＴ

），且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连续两

年亏损，若

２０１２

年继续亏损，将在

２０１２

年报披露后被暂停上市。 公司预约的

２０１２

年年报披露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５

日， 且初步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将亏损

３７．０９

亿元。

２

、 若法院未在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至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报披露日之间裁定公司的

重整计划， 且公司披露

２０１２

年报后因连续

３

年亏损被深圳证券交易所暂停上

市，公司股票将无法复牌，直接进入暂停上市阶段。

３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股票停牌期间，公司存在因《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规定的原因被暂停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原因被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 若公司被宣告破产清

算，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

本管理人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管理人提醒

广大投资者充分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葫芦岛锌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９１

证券简称：石煤装备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１

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３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时，在石家庄高新区黄河大道

８９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

董事长许三军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３５

人，代表公司股份

１４２

，

６７５

，

９８１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７１．３２％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

１４２

，

６７５

，

９８１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７１．３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

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王建康律师、侯青云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作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制定新的〈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４２

，

６７５

，

９８１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建康、侯青云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１

、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石家庄中煤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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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８

日以电话

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１

日以传真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参与石马河立

交、石马河立交至北环立交段拓宽改造工程建设代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参与石马河立交、石马河立交至北环立交段拓宽改造工

程建设代理工作，并授权公司管理层与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城投集团”）就“石马河立交、石马河立交至北环立交段拓宽改造工

程建设”签署相关代理合同。 本工程建设代理费约为

４８０

万元。

二、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参与茶园新区

Ａ

核心区场平整治项目工程建设管理代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参与茶园新区

Ａ

核心区场平整治项目工程建设管理代理

工作，并授权公司管理层与城投集团就“茶园新区

Ａ

核心区场平整治项目工程

建设”签署相关代理合同。 本工程建设代理费约为

１１０

万元。

鉴于城投集团系本公司控股股东，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上述两项交易已构成关联交易，涉及关联关系的两名公司董事徐

平先生、王秀莉女士回避了对上述两项议案的表决。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书及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与城投集团合计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约为

５９０

万元， 因此，上

述两项关联交易事项勿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重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


